
地方种业 412025年第１期

DOI：10.19462/j.cnki.zgzy.20241015003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种薯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建议

张金巍　孟春亮　朱文新　石岩生　曹莉琼　雒树青　郝慧雯　包乌日娜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农牧技术推广中心，锡林浩特 026000）

摘要：种业发展事关农业高质量发展，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意义匪浅。锡林郭勒盟是内蒙古自治区重要的种薯繁育基地，

为种薯的供应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种薯企业虽然数量未减，但是生产规模不断萎缩，种薯销售额下滑，科研投

入也开始减少，创新水平不高，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在对锡林郭勒盟种薯企业调研的基础上，结合种薯行业监管及信息管理经

验，剖析了种薯企业发展面临的困境根源，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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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种业先行。随着马铃薯主粮化战

略的推进和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建设规划的提出，

马铃薯种业进入新篇章 [1]，种薯企业作为行业发展

的核心力量，其高质量发展成为推动马铃薯种业

持续进步的必由之路。锡林郭勒盟（以下简称锡

盟）是内蒙古自治区重要的种薯繁育基地，近 5 年

来种薯平均制繁种面积约 3667hm2，平均产量在

2800kg/667m2 以上 [2]，种薯产业是锡盟农业支柱产

业之一，种薯远销全国 20 多个省（区、市），但近年

来锡盟种薯产业总体在走下坡路，特别是种薯企业

的发展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种薯企业

多数规模较小、创新能力较低等。本文针对锡盟种

薯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开展了调研分析，总结困

境产生的根源，并针对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以期

为种薯产业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理论参考，引导锡

盟种薯企业向好向优发展，为种业振兴和农业高质

量发展发挥其应有之义。

1　种薯企业发展现状 
1.1　持证企业分布集中，数量稳中有升　锡盟下辖

2 个市、9 个旗、1 个县、1 个管理区，但种薯企业多位

于南部农牧交错带，分布较为集中，其中太仆寺旗、

多伦县、正蓝旗 3 个旗县种薯企业数量、制繁种面

积、总产量均占全盟 90% 以上。由表 1 可知，2021
年及之前锡盟种薯企业处于扩张期，2021 年企业数

量较 2020 年增加约 31%，随后开始进入稳定期，数

量稳中有升，截至2024年，种薯企业数量达到25家，

其中包含 1 家国家农作物种业阵型企业和 1 家自治

区农牧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其余企业资产规模

较小。

表 1　2020-2024 年锡盟各地区持有效种子 

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薯企业数量

地区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太仆寺旗 10 15 13 15 16

正蓝旗 5 3 4 4 4

多伦县 1 3 4 4 4

锡林浩特市 0 0 1 1 1

总计 16 21 22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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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种薯企业生产规模逐渐萎缩　由表 2 可知，

种薯企业扩张期锡盟马铃薯制繁种面积也逐年扩

大，在 2021 年达到最大规模 4753hm2，随后 3 年呈

连续下降趋势，2024 年降至 2768hm2，较 2021 年减

少了约 42%。制繁种面积常年超过 667hm2 的只

有 2 家龙头企业，其余种薯企业生产规模较小，在

53~267hm2 不等。在调研中发现，龙头企业从 2023
年已经开始逐步将种薯繁育基地转移至他地，而中

小规模企业持观望态度，在市场形势影响下将继续

缩小生产规模，预计 2025 年锡盟马铃薯制繁种面积

将继续萎缩。

表 2　2020-2024 年锡盟各地区马铃薯制繁种面积　（hm2）

地区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太仆寺旗 1927 2360 2627 1987 1867

正蓝旗 1647 2273 960 540 327

多伦县 227 120 140 140 167

锡林浩特市 0 0 73 553 407

总计 3801 4753 3800 3220 2768

1.3　种薯企业经营规模开始呈现下降趋势　由表 3
可知，2019-2022 年锡盟种薯企业总销售额不断攀

升，至 2022 年达到 4.4 亿元，其中 2 家自治区级龙

头企业销售额过亿元，总和约占全盟 80%，其他企

业销售规模较小，在 182 万~2131 万元不等。2023
年总销售额较 2022 年下降约 9.1%，龙头企业下降

约 17%。2024 年种薯行情遭遇“寒冬”，种薯大多入

库待售，销售总额预计将继续大幅下滑，部分种薯企

业正面临不同程度的经营困境。

表 3　2019-2023 年锡盟种薯企业销售额

种薯企业销售额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全 盟 总 销 售 额

（亿元）

2.1 3.1 3.6 4.4 4.0

龙头企业销售额

（亿元）

1.2 2.4 2.9 3.5 2.9

龙头企业销售额

占全盟比例（%）

57 77 81 80 73

全国农作物种业系统中，每年 4 月份统计上一年年末的销售额数据，

故 2024 年数据暂无，下同

1.4　科研投入出现断崖式下降，总体创新水平不高

　由表 4 可知，2019-2022 年锡盟种薯企业总科研

投入水平持续提升，2022 年达到 2881 万元，其中 2

家自治区级龙头企业科研投入总额占全盟比例常年

保持在 70% 以上。2023 年全盟总科研投入较 2022
年大幅下降约 40%，龙头企业下降幅度近 50%。

2024 年由于种薯行情走弱，种薯企业科研投入势必

会继续减少。 

表 4　2019-2023 年锡盟种薯企业科研投入情况

科研投入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全盟总科研投入

（万元）

558 1184 2495 2881 1721

龙头企业科研投入

（万元）

505 866 1843 2447 1228

龙头企业科研投入

占全盟比例（%）

91 73 74 85 71

自主知识产权方面，锡盟以龙头企业为依托，

建设自治区级马铃薯育种及种薯繁育工程实验室

1 个，申请国家专利 10 余项，多为实用新型专利，

通过国家登记的马铃薯新品种 4 个，总体创新水平 
不高。

综上分析，虽然近年来锡盟种薯企业数量未

减，但是生产规模不断萎缩，种薯销售额开始下滑，

科研投入也开始减少，创新水平不高，还有部分企业

面临不同程度的困境，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2　锡盟种薯企业发展困境的根源
2.1　创新动力不足，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

2.1.1　科研主体单一　一方面，锡盟马铃薯新品种

选育、技术模式创新主要依靠龙头企业，其他中小规

模企业受制于企业规模和经营理念，在创新方面不

敢投、不愿投，安于低水平重复现状，品种同质化严

重；另一方面，锡盟种薯科研机构主要为农业主管部

门下属的农牧业科学研究所和农牧技术推广中心，

由于长期得不到项目资金支持、缺少专业人才等，无

法深入持续开展种薯科研创新工作，使得企业孤立

无援，只能向锡盟以外的农业科研院所寻求合作，但

远水解不了近渴。

2.1.2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低　锡盟行业主管部门缺

乏知识产权保护经验，体制机制不健全，跟不上知识

产权保护发展的新形势。知识产权领域违法成本低、

维权成本高，种薯行业更是面临侵权行为隐蔽、追

溯难度大、取证困难等问题，市场上违法行为时有发

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严重挫伤了企业对科研投

入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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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区域发展难以形成合力，抗风险能力弱 
2.2.1　种薯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合作与交流　研发

方面，单个企业的研发能力有限，各自为战导致资源

浪费，难以形成行业合力。生产方面，种薯企业没有

统一的生产标准和规范，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土地、

设备、农资等缺乏有效的整合和协调，降低了资源的

利用效率；中小企业无法实现规模经济，生产成本较

高，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2.2.2　种薯市场竞争无序　种薯企业在市场上为了

争夺客户，往往采取低价竞争的策略，不仅损害了企

业自身的利益，也破坏了整个市场的秩序。此外企

业为了降低成本，可能会在种薯质量上打折扣，进而

影响锡盟种薯的信誉度。

2.2.3　种薯品牌建设水平低　当前，种薯品牌建设

面临水平偏低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缺乏一套系统性

的区域推广策略。企业各自为战，独立开展品牌塑

造与市场宣传，尽管投入了大量资金与精力，但成效

有限。这种状况导致区域种薯产品的知名度与美

誉度难以得到显著提升，难以构建起强大的市场影 
响力。

2.3　营商环境不友好，制约种薯企业发展

2.3.1　行业政策支持不足　锡盟第一产业以畜牧业

为主，对于种薯产业的重视度相对不足，在种薯研

发、生产、销售等关键环节，政府的补贴和支持相对

有限。此外种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

投入，但由于缺乏相关政策，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审

批条件严格，融资渠道狭窄，中小种薯企业难以获得

足够的发展资金支持。

2.3.2　行业监管不到位　生产环节缺乏对种薯质量

的严格把控，监管部门的抽检频率相对较低、检测

范围也十分有限，导致部分质量不达标的种薯流入

市场。销售环节仍存在着无证经营和非法销售行

为，种薯质量问题时有发生，严重影响着锡盟种薯 
声誉。

2.3.3　行业服务水平不高　当前，行业内的技术服

务方式和手段较为单一，缺乏足够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导致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难以迅速有效

地传递给企业。同时，在市场信息的提供上，存在不

及时的问题，在国内外种薯市场信息的收集、整理、

分析和发布方面缺位，无法为企业决策提供有价值

的参考信息。 此外，在营销服务方面，对种薯品牌

建设和市场营销的支持力度较小，使得企业在打造

具有竞争力的品牌时面临较大困难。

3　破除种薯企业发展困境的建议
种薯产业作为锡盟的地方优势产业，不仅积累

了丰富的发展经验，还构筑了稳固的行业根基。鉴

于当前种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地方政

府需在战略高度上给予充分重视，通过强化规划与

政策导向，切实做好监管与服务工作，为种薯企业的

稳健发展保驾护航。

3.1　规划布局，推动种薯产业集群发展　依托正蓝

旗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辐射带动毗邻的太仆寺旗、

多伦县建设产业园区，促进企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推动种薯企业兼并重组 [3]，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引导种薯企业进行产业链整合，向上游延伸至研

发、育种等领域，向下游拓展至种薯销售等环节，降

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加强种薯产业与其他相关产业

（如农机、农资供应等）的协同发展，以集群效应带

动企业发展。

3.2　政策引导，扶持种薯企业做大做强

3.2.1　财政政策扶持　培育重点优势种薯企业，设

立专项财政资金，扶持有发展潜力的企业成为“育

繁推一体化”企业 [4]，对其研发项目、设备更新、基

地建设等方面给予补贴，鼓励企业加大科研投入，提

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3.2.2　金融政策扶持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种薯

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设立专门的种薯产业贷款项

目，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设立风险补偿基金，为金

融机构向种薯企业贷款提供风险保障；对符合条件

的种薯企业给予贴息贷款政策，降低企业的融资 
成本。

3.3　提升服务，支持种薯企业高质量发展

3.3.1　支持科技创新　设立种薯科研专项资金，开

展重大品种技术、设备研发 [5]；整合农牧业科学研究

所和农牧技术推广中心资源，建立种薯科技创新平

台，为企业提供技术研发、检测检验、信息咨询等服

务；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

术、行政等手段实行全链条、全流程监管 [6]，坚决打

击假冒伪劣、套牌侵权等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保护育

种创新主体切身利益，呵护创新信心。

3.3.2　支持市场推广　牵头组织种薯企业开展品牌

（下转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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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 + 经营主体个性品牌”发展思路，大力推进“湾沚

再生稻”区域公共品牌建设。支持鼓励再生稻生产

和经营主体通过自主创新、质量管理认证，扩大产

品销售途径，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品牌。健

全完善“湾沚再生稻”区域公共品牌准入和退出机

制，实行动态管理。积极组织湾沚再生稻企业组团

参加各类农产品交易会，树立“湾沚再生稻”品牌

形象。充分发挥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宣传作用，

讲好“湾沚再生稻”品牌故事，组织参加大米赛事

等，提高“湾沚再生稻”在全国范围内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

3.7　探索再生稻生产新模式　再生稻的推广主要

看效益，也要以尽量不影响其他冬季作物的产出为

前提 [7]。近几年来，湾沚区立足本地生产特色，相继

开展了稻—再生稻—油菜、紫云英—中稻—再生稻、

紫云英—中稻—再生稻—小麦—中籼稻等新模式试

验示范，既拓宽了粮食增产途径，实现了粮油并重，

又提高了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

特别是稻—再生稻—油菜模式提高了油料作物的种

植面积，又培肥了土壤，化肥、农药使用量显著减少，

生态效益显著。

参考文献

[1] 孔令娟，潘广元．安徽省再生稻生产现状与发展．中国稻米，2020，

26（4）：47-50

[2] 李拥军，李兆新，刘翔，王记安，刘长兵，刘丹．孝感市再生稻生产现

状、问题及适度发展建议．湖北农业科学，2018，57（3）：10-12

[3] 安徽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局．两季亩产

超 1200 公斤，安徽再生稻产量取得新突破．（2023-11-23）[2024-

10-15]．https：//nync．ah．gov．cn/yzzyls/gzjz/56993321．html

[4] 肖建平，杨霞，苏林，彭小琴，赵小龙，周红梅，张北举，邓士雄．松滋

市再生稻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中国农技推广，2024（4）：30-32

[5] 陶益宝，韩逸青．芜湖市湾沚区机插再生稻品种筛选研究．中国种

业，2024（5）：107-112

[6] 罗昆．湖北省再生稻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湖北农业科学，2016，55

（12）：3001-3002

[7] 涂军明，李景润，皮楚舒，熊之曦，钱太平，梅少华，吴金元，肖齐圣，

张羽，马皓，周薇．黄冈市再生稻生产现状、问题及适度发展建议．

湖北农业科学，2016，55（13）：3276-3279 

（收稿日期：2024-10-15）

建设，申请“锡林郭勒种薯”地理标志，打造具有地

方特色的种薯品牌，提升产品竞争力，增强抵御市场

风险的能力；组织企业参加国内外的农产品展销会、

洽谈会等活动，帮助企业开拓市场，建立稳定的销售

渠道；提供电子商务培训、平台建设等方面的支持，

鼓励企业拓展网络销售渠道。 
3.4　政府牵头，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促进作用　在农

业发展中，行业协会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7]。在

当前充满挑战的市场环境下，行业协会为种薯企业

走出困境带来新的希望，其在技术交流与创新推动、

质量标准与行业自律、市场拓展与品牌建设、政策倡

导与沟通协调等方面都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锡盟马

铃薯种薯协会成立于 2012 年，一直以来以企业牵

头，作用发挥有限，而政府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

和公信力，能够为行业协会的运转提供政策支持、

资金扶持和组织保障，因此建议由政府部门牵头引

导，重新盘活种薯协会，在保持协会相对独立性的同

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对种薯企业、行业发展的促进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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